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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榕晋政办〔2023〕57 号
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

区直各有关单位、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部署，为落实《福建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清理和集中发布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，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清理和集中发布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范围

区政府、区直各有关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制定的现行有效

的规范性文件。

二、责任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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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谁制定、谁清理，谁实施、谁清理”的原则，明确清

理工作责任主体。

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由起草部门提出

清理意见和建议，报区政府决定；区直各有关部门、各乡镇（街

道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由各部门、本乡镇（街道）负责调整、

清理。

三、分类清理原则

（一）宣布废止

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的，应当宣布废止：

（1）主要内容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；

（2）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方针政策或者上级行政规范

性文件有关规定相抵触;

（3）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；

（4）已被新的规范性文件涵盖或者替代；

（5）作为制定依据的上位法和规范性文件已经废止。

（二）宣布失效

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的，应当宣布失效：

（1）调整的对象已消失；

（2）文件适用期已过，不需要继续执行。

（三）予以修改

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的，应当予以修改：

（1）部分内容存在不适应、不协调、不衔接、不一致问题，

但文件本身仍有必要继续执行的；

（2）文件中使用的有关名称、引用的文件名称，以及条文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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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等与新的上位法和规范性文件不一致。

（四）继续有效

规范性文件合法且需要继续执行的，确认为继续有效。

四、清理步骤与时间安排

（一）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清理

1、初步清理阶段（2023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）

起草单位按照清理范围，对以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

发的规范性文件（附件 1）经各单位法律顾问审核后提出初步清理

意见，填写《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》（附件 2）加盖单位公章并

提交各单位《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法律顾问审核意见书》，将正

式文本扫描件转为 PDF 格式，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前报送区司法

局法治督察科电子邮箱：fzdc350000@126.com 汇总、审查。

2、审查形成清理意见阶段（2023 年 7 月底前完成）

区司法局对起草部门报送的初步清理意见进行审核把关，形

成清理意见。对需要废止或修改的规范性文件，按程序提交区政

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3、对外公布阶段

需废止或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

依法向社会公布。

（二）区直各有关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

清理由区直各有关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按照清理范围和要求，自

行清理并对外公布。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前填写《规范性文件清

理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将正式文本扫描件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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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PDF 格式，报送区司法局法治督察科电子邮箱：fzdc350000@12

6.com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区直各有关单位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从贯彻党中央、

国务院改革决策的大局出发，充分认识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

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强化督促检查。区司法局将及时跟踪了解清

理工作情况，研究共性问题，加强协调指导。对不及时清理、清

理不到位的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予以通报，情节严重的将依法问

责。此次清理工作情况将纳入本年度依法行政绩效考核内容。

（二）区直各有关单位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结合实际，制定

具体清理方案，确定具体分管领导，组织专门力量，明确清理时

限，抓紧开展清理工作。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将清理工作的

分管领导、联络员名单（附件 4）于 5 月 20 日前报送区司法局法

治督察科电子邮箱：fzdc350000@126.com。

（三）清理结果属于应当向社会公开的，均应通过区政府门

户网站公开。

联系电话：15859056217

联系人：戴炜

附件：1、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目录

2、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

3、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统计表

4、清理工作联络表
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17 日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7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	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	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
	一、清理范围

